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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课科目
	财务会计
	授课教师
	赵宁宁

	授课内容
	预收款方式销售商品、采用支付手续费方式委托代销商品的核算
	授课班级
	

	授课方法
	讲授
	课时数
	2

	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掌握不同类型收入的账务处理所涉及的会计科目，并能独立完成预收款方式销售商品、采用支付手续费方式委托代销商品业务的会计处理；
2.能力目标：让学生学会收取手续费代销商品方式的账务处理，对不同类型的收入的基本业务能进行熟练的操作。


	思政要点
	要求企业坚守 “履约必信” 的道德准则，将预收款专项用于履约，维护市场信用体系。

	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
预收款方式销售商品业务的会计处理

	
	
教学难点：
采用支付手续费方式委托代销商品业务的会计处理

	教学准备
	
搜集资料，制作PPT   





	教学内容与环节流程设计
	师生互动

	一、课前准备
1.清点班级人数
2.检查学生预习情况
二、知识回顾
1.销售折扣的核算；
2.销售折让的核算；
3.销售退回的核算。
三、新课讲授
一、采用预收款方式销售商品的业务
预收款方式销售商品，销售方在商品尚未出售时，按合同或协议约定先行向购货方收取款项，而此时商品尚未发出，表明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并未转移给购买方，直到收到最后一笔款项时才能将商品交付给购货方，销售方在发出商品时确认收入，在此之前预收的货款应确认为预收账款。
例：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协议，采用预收款方式向乙公司销售一批C产品。该批商品的实际成本为60 000元。协议约定，该批商品销售价格为80 000元，增值税税额10400元，乙公司应在协议生效的第二天预付销售价格的70％，剩余的30％款项及增值税税款于第二个月付清。甲公司应编制如下会计分录：
①收到70％款项时：
借：银行存款                            56 000
    贷：预收账款                          56 000
 ②收到剩余30％货款及增值税税款并交付商品时
借：银行存款                          34 400
预收账款                              56 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80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0 400
二、收取手续费代销商品业务核算
代销商品分为两种情况：一是视同买断方式，二是收取手续费方式，我们只学习收取手续费方式的代销商品的核算。
采用支付手续费方式是指委托方和受托方签订合同或协议，受托方按照合同或协议价规定的价格销售代销商品，委托方根据合同或协议约定向受托方计算支付代销手续费的销售方式委托方：交付商品时不确认收入；待收到受托方的代销清单时，再确认收入。
（1）委托方账务处理：
企业发出代销商品时，作会计分录：
借：发出商品  （注：也可以使用“委托代销商品”科目）
    贷：库存商品
企业收到代销单位的代销清单，并根据代销清单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作会计分录：
借：银行存款（应收账款）
   贷：主营业务收入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委托单位支付的代销手续费，应在接到受托单位转来的发票（普票或专票）后，作会计分录：
借：销售费用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贷：银行存款 （应收账款）
收到代销商品款时：
借：银行存款
    贷：应收账款
1. 受托方账务处理：
①收到代销商品时：
   借：受托代销商品                                    
       贷：受托代销商品款                                  
   ②对外销售代销商品时：
    借：银行存款                                        
        贷：受托代销商品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③收到委托方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时：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贷：应付账款                                         
借：受托代销商品款                                   
     贷：应付账款                                         
    ④ 归还委托方货款并计算手续费
    借：应付账款                                         
        贷：银行存款                                        
            其他业务收入     
四、课堂总结
1.预收款方式销售商品业务的会计处理；
2.采用支付手续费方式委托代销商品业务的会计处理。
五、作业布置
同步练习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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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上台展示，教师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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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举例讲解





让学生先做，然后老师讲评，这样更有针对性





师生共同总结本节课所学知识
学生独立完成

	教后小结与反思



























理论课程教案设计
	授课科目
	财务会计
	授课教师
	赵宁宁

	授课内容
	提供劳务收入的核算
	授课班级
	

	授课方法
	讲授
	课时数
	2

	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掌握掌握提供劳务收入的核算；
2.能力目标：让学生学会在同一会计期间内开始并完成的劳务和劳务的开始和完成分属不同会计期间的基本业务能进行熟练的操作。


	思政要点
	诚信为本，坚守收入确认底线

	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
同一会计期间内开始并完成的劳务的账务处理、劳务的开始和完成分属不同会计期间的账务处理


	
	
教学难点：
劳务的开始和完成分属不同会计期间的账务处理


	教学准备
	
搜集资料，制作PPT   






	教学内容与环节流程设计
	师生互动

	一、课前准备
1.清点班级人数
2.检查学生预习情况
二、知识回顾
1.预收款方式销售商品业务的会计处理；
2.采用支付手续费方式委托代销商品业务的会计处理。
三、新课讲授
企业提供劳务的种类很多，如运输、广告、咨询、培训、产品安装等，有的劳务一次就能完成，有的劳务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完成。企业提供劳务收入的确认原值因劳务完成时间的不同而不同。
（一）在同一会计期间内开始并完成的劳务
1.确认与计量
对于一次就能完成的劳务，或在同一会计期间内开始并完成的劳务，应在提供劳务交易完成时确认收入，确认的金额通常为接受劳务方已收或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确认原则可参照销售商品收入的确认原则。
2.会计核算
企业对外提供劳务，如属于企业的主营业务，所实现的收入应作为主营业务收入处理，并将相关的支出转作主营业务成本；如属于主营业务以外的其他经营活动，所实现的收入应作为其他业务收入处理，并将相关的支出转作其他业务成本。企业对外提供劳务发生的支出一般先通过“劳务成本”科目进行归集，待确认为费用时，再从“劳务成本”科目转入“主营业务成本”或“其他业务成本”科目。
“劳务成本”科目属于成本类科目，借方归集对外提供劳务发生的支出；贷方结转劳务成本；期末余额在借方，反映企业尚未完成或尚未结转的劳务成本。“劳务成本”科目应按提供劳务的种类进行明细核算。
【例】乙公司于2019年6月25日签订了一项设备维修合同，合同规定完成的时间为2019年7月25日。合同总价款80 000元，实际发生维修成本45 000元。假定维修业务属于乙公司的主营业务，假设不考虑相关的税费。在维修完成时，乙公司应编制如下会计分录：
发生维修成本时：
借：劳务成本                          45 000
    贷：银行存款                          45 000
维修完成时：
借：应收账款（或银行存款）            80 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80 000
借：主营业务成本                      45 000
    贷：劳务成本                          45 000
（二）劳务的开始和完成分属不同的会计期间
1.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能够可靠计量
（1）确认与计量
劳务的开始和完成分属不同的会计年度，且在资产负债表日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的，应采用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收入。
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视为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能够可靠计量：
①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计量。
②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③交易的完成进度能够可靠确定。
④交易中已发生和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计量。
（2）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收入（教师重点讲解）
完工百分比法，是指按照提供劳务交易的完工程度确认收入和费用的方法。
在完工百分比法下，收入和相关的费用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本期确认的收入＝劳务总收入×本期末止劳务的完工进度－以前期间已确认的收入
本期结转的成本＝劳务总成本×本期末劳务的完工进度－以前期间已确认的费用
在劳务总收入与劳务总成本能够可靠计量的情况下，关键是确定劳务的完成程度。劳务完工程度可以由专业测量师进行测量后确定，也可以根据实际发生的成本占预计总成本的比例来确定。
（2）会计账务处理
企业发生劳务成本时，应借记“劳务成本”，贷记“应付职工薪酬”、“银行存款”等科目；确认劳务收入时，借记“银行存款”、“应收账款”等科目，贷记“主营业务收入”科目，结转相关劳务成本时，应借记“主营业务成本”科目，贷记“劳务成本”科目。
【例】甲公司于2018年12月1日接受一项设备安装任务，安装期为3个月，合同总收入600 000元，至年底已预收安装费440 000元，实际发生安装费用280 000元（假定均为安装人员薪酬），估计还会发生120 000元。假定甲公司按实际发生的成本占估计总成本的比例确定劳务的完工进度。假设不考虑相关的税费。甲公司应作如下会计分录： 
①计算按实际发生的成本占估计总成本的比例确定劳务的完工进度：
 实际发生的成本占估计总成本的比例＝280 000÷（280 000+120 00）＝70%
②计算2018年12月31日应确认的劳务收入及劳务成本：
2018年12月31日确认的提供劳务收入＝600 000×70%－0＝420 000（元）
2018年12月31日结转的提供劳务成本＝（280 000+120 000）×70%－0＝280 000（元） 
③账务处理：
实际发生劳务成本时：
借：劳务成本 　　                   280 000
　贷：应付职工薪酬 　                280 000
预收劳务款时：
借：银行存款 　                     440 000       
　　贷：预收账款 　　　                　440 000
2018年12月31日确认提供劳务收入并结转劳务成本时：
借：预收账款 　　                   420 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420 000　　
借：主营业务成本                    280 000
　　贷：劳务成本 　　　　              280 000 
2.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不能可靠计量
劳务的开始和完成分属不同的会计年度，且在资产负债表日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不能可靠估计的，不能采用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收入。企业应根据预计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能否得到补偿，分别下列情况处理：
（1）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预计全部能够得到补偿，应按已收或预计能够收回的金额确认劳务收入，并结转已经发生的成本。
（2）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预计部分能够得到补偿的，应按能够得到部分补偿的劳务成本金额确认提供劳务收入，并结转已发生的劳务成本。
（3）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预计全部不能得到补偿的，应将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计入当期损益（主营业务成本或其他业务成本），不确认提供劳务收入。
四、课堂总结
1.在同一会计期间内开始并完成的劳务
2.劳务的开始和完成分属不同的会计期间
（1）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能够可靠计量
（2）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不能可靠计量
五、作业布置
同步练习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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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上台展示，教师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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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上台展示，教师点评



























师生共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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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独立完成

	教后小结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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